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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稅款

稅務局收取的稅款，包括應繳稅款、

補加稅、附加費和罰款等。附表 13 及

14 詳列本局在 2024-25 年度就入息及

利得稅所徵收的補加稅、附加費和各

類罰款。 

收稅

稅務局提供多種繳稅方法方便納稅人

交稅，包括電子付款（電話、銀行自

動櫃員機、轉數快或互聯網）、親臨

付款或郵寄付款。就入息及利得稅而

言，電子付款方法最廣為市民使用。 

退稅

退稅主要有兩種原因，分別是納稅人多繳稅款，以及評稅獲得修訂。2024-25年度共有 680,908

宗退稅個案，較去年減少 2%；而退稅款額共 295億元，增加 8億元，增幅 2.7% （圖 25）。

圖 25  退稅

稅項種類

2023-24 2024-25

數目 款額（百萬元） 數目 款額（百萬元）

利得稅 69,541 13,679.3 68,963 13,441.8

薪俸稅 537,766 6,245.5 523,751 6,074.2

物業稅 25,502 302.2 23,753 270.7

個人入息課稅 35,368 656.3 37,036 648.9

其他 26,458 7,822.2 27,405 9,032.0

總數 694,635 28,705.5 680,908 29,467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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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討欠稅

納稅人須在繳稅通知書上列明的繳稅日期或之前繳交稅款。絕大部分納稅人均準時交稅。

未如期繳稅的人士，一般會被徵收 5% 附加費，倘拖欠稅款超過六個月，會再被徵收欠款總額

的 10%附加費。

對於逾期欠繳稅款的個案，稅務局會立即採取各種追討行動，包括向欠繳稅款人士的僱主、銀

行、債務人和代欠稅人士保管金錢的人士發出追收稅款通知書，以及在區域法院提出追稅訴

訟。圖 26列出本局所採取各種追稅行動的有關數字。

款項總額通知書數目

徵收百分之五附加費通知書

260,000

240,000

220,000

200,000

180,000

209,571

252,821

206,508

226,711

2024-25 2024-25

2024-252024-25

2021-22 2021-22

2021-222021-22

2022-23 2022-23

2022-232022-23

2023-24 2023-24

2023-242023-24

391

439

363

455

（百萬元）

款項總額通知書數目

徵收百分之十附加費通知書

40,000 

35,000

30,000

25,000

20,000

15,000

19,215

29,196

35,983

26,108

165

236239

210

（百萬元）

圖 26  追稅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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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欠稅獲法院裁定為判定債項，欠稅人士除了須繳付欠稅外，還須繳付法庭訟費及由訴訟開始

至債項全數清繳期間的利息。圖 27列出本局在 2024-25年度收取的法庭訟費和債項利息。

圖 26  追稅行動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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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7  2024-25年度收取的法庭訟費及債項利息

此外，稅務局局長亦可向區域法院法官申請禁止欠稅人離開香港。如區域法院法官有合理因由

信納，在該人未付稅款或提交滿意的繳稅保證給稅務局前，確保該人不離開香港，或在返回香

港後不再離開，是合乎公眾利益，便會發出「阻止離境指示」。該名欠稅人有權可就區域法院

法官的判決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上訴。

元 元

法庭訟費

法庭費用 179,990

執行費用 8,390 188,380

定額訟費 118,203

債項利息

判定債項前利息 2,029,129

判定債項後利息 14,522,729 16,551,858

訟費及利息總額 16,858,441




